
*1020002648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3頁

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黃燕月

電話：05-3620123轉316

傳真：05-3620161

電子信箱：anyueh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2013763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見說明三及說明四與說明七(0137637A00_ATTCH1.PDF、0137637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因應國內野生動物狂犬病疫情，請各校加強教職員工生有

關狂犬病防疫認知及注意防範作業，轉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7月24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2007257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農委會）於102年7月16日

確認國內野生鼬獾檢出狂犬病毒，並將南投縣魚池鄉與鹿

谷鄉、雲林縣古坑鄉及其他山地鄉列為狂犬病首要及次要

風險地區。另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（以下簡稱疾管

局）資料顯示，狂犬病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病毒

性腦脊髓炎，通常在哺乳動物間傳播，人類因為接觸染病

動物唾液而感染，致死率高達100％。

三、為降低人類感染狂犬病的風險，請各校依行政院衛生署疾

管局公布之「狂犬病Q&A」（如附件）及農委會「狂犬病

專區」網站加強下列衛教宣導事項：

(一)避免接觸或豢養來源不明的野生動物；遇罹病野生動物

時，請勿觸碰或撿拾。如被動物抓咬傷，就醫時請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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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接觸史。

(二)於國內動物狂犬病發生的三個鄉鎮（南投縣魚池鄉與鹿

谷鄉、雲林縣古坑鄉）及其他山地鄉，遭受野生哺乳類

動物、流浪狗或野貓抓咬傷，或皮膚傷口、黏膜接觸其

唾液等分泌物，請立即就醫並自費接種疫苗。

(三)於國內動物狂犬病發生的三個鄉鎮（南投縣魚池鄉與鹿

谷鄉、雲林縣古坑鄉）及其他山地鄉，如有家犬或家貓

出現疑似狂犬病症狀，飼主應立即向當地鄉鎮公所及衛

生單位通報，建議飼主自費接受狂犬病暴露後疫苗接種

。

(四)遭受國內無症狀之家貓或家犬抓咬傷，感染狂犬病的風

險極低。

(五)家中飼養的犬、貓務必定期接受動物狂犬病疫苗接種。

(六)避免讓寵物接觸到野生動物，勿購買來路不明動物。

四、請各校利用暑假期間妥善處置校園流浪動物(包括犬、貓

等)，必要時列冊加強管理。

五、狂犬病為法定傳染病，倘各校發現教職員工生經衛生單位

判定為確定病例時，依規定為甲級校安事件，應於2小時

內通報本府教育處體健科（通報表如附件）並至教育部校

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網站校安即時通通報；如

有動物疫情亦請進行通報。

六、請持續運用農委會及疾管局公告之相關衛教資料，利用各

類宣傳管道加強宣導，暑假期間，請各校利用返校日、學

生到校參加輔導或活動等機會加強宣導及發送防疫通知，

相關網站內容說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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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(狂犬病專區網站)（http://w

ww.baphiq.gov.tw/home.php）：含狂犬病防疫作為及Q

&A等。

(二)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（防疫總動員─你不可不知的

狂犬病）（http://163.29.152.82/publish/website/i

ndex.html）：含宣導區、各單位連結區及動畫下載區

等。

(三)行政院衛生署疾管局網站(http://www.cdc.gov.tw)/傳

染病介紹/接觸傳染/狂犬病：含Q&A、疾病資訊及宣導

品等。

七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及附件各乙份。

正本：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本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縣各鄉鎮市立

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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